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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27(b) 

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包括与世界社会状况以及 

与青年、老龄、残疾人和家庭有关的问题 
 
 
 

  秘鲁：决议草案  
 
 

  通过社会包容促进社会融合  
 
 

 大会,  

 回顾 1995 年 3月 6日至 12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和 2000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1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题为“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

议及其后的发展：在全球化世界实现惠及所有人的社会发展”的大会第二十四届

特别会议， 

 还回顾 2010 年 7 月 22 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促进社会融合的第 2010/12

号决议，  

 又回顾大会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高级别全体会议的成果文件，
1
 其中国家元

首和政府首脑确认，按照国家优先事项和实际情况，促进普遍提供基本社会服务

的全面的社会保障系统，以实现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具

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重申国际社会承诺人人实现体面工作、适当生活水准、基本社会服务和社会

保障的普遍权利，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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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第 65/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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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经济增长的同时应把社会包容思想和社会需要转化为消除贫穷和社

会保护的政策、方案和机制，以便每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包容社会，  

 关注那些处于弱势或边缘状况的人士，如妇女、青年、残疾人和老人以及继

续普遍得不到经济增长收益的移民和土著人，  

 认识到社会包容的政策和制度在促进包容社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也是促

进稳定、安全、和谐、和平与公正的社会和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包容性以创造发展

和进步环境的重大因素，  

 重申企业社会责任在创造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融合的有利环境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认识到社会包容应作为民主的结果、民主的补充、国家的最佳做法政策和促

进社会融合的有用工具加以实施，  

 承认社会包容政策还应加强性别平等、土著人的权利和移民的权利和义务，  

 还承认处于弱势或边缘状况的人士参与对于酌情制定和实施有效地实现社

会融合的社会包容政策至关重要，  

 强调必须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加强国际合作，包括必须履行关于官

方发展援助、减免债务、市场准入、财政和技术支助和能力建设的所有承诺，支

持每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通过社会包容努力促进社会融合，  

 关切在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粮食不安全时期，社会排斥可能加

剧，因此，认识到急需实施可持续和可靠的社会包容政策和方案，  

 1. 强调各国有道义责任建立一个“人人共享的社会”，
2
 这种社会建立在

以下基础上：尊重基本人权和个人间平等和公平的原则、获取基本社会服务和促

进每个社会成员，特别是那些处于弱势或边缘状况的人士积极参与生活的各个方

面，包括参加公民、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以及参与决策过程；  

 2. 呼吁各国实施顺应社会诉求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社会包容实现社会融

合，促进经济增长的收益得到更加公平的分配；  

 3. 鼓励各国酌情考虑在国家和地方两级，尽可能及时地建立促进、实施和

评估社会包容方案和机制的国家机构或部门；  

 4. 邀请会员国并鼓励区域组织开展用于制定和执行健全社会包容政策的

财政和技术合作，支持有关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包容社会的努力； 

__________________ 

 
2
 见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1995 年 3 月 6 日至 12 日，哥本哈根)(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C.96.IV.8)，第一章，决议 1，附件二，第 6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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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呼吁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包括那些属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组织支持各国

与发展伙伴、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进行合作，把社会融合的目标纳入社会包

容政策的主流，确保处于弱势或边缘状况的人士参与规划、执行和监察过程；  

 6. 邀请各国、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区域组织、发展伙伴、私营部门和民

间社会组织就健全的社会包容政策和最佳做法交换意见和分享信息； 

 7.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8. 决定在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题为“促进社会包融”的分项下进一步审议

该问题。  

 

 

 


